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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

港口岸线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

通政发〔2023〕11号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，市有关部门和

单位： 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港口岸线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23年8月1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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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港口岸线使用管理 

的实施意见 
 

港口岸线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、稀缺性资源。

为进一步加强港口岸线使用管理，确保港口岸线资源集约高效有

序利用，推动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

法》《江苏省港口岸线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强化新增港口岸线使用分类管控 

（一）优先保障公用码头岸线使用。沿江港口岸线应优先保

障集装箱、件杂货、大宗散货等专业化、规模化公用码头岸线需

求。鼓励沿海港口各作业区规划建设重大件公用码头，为临港工

业企业提供重大件运输解决方案，引导重型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发

展。鼓励沿海临港工业企业的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优先考虑利用

区域内公用码头。鼓励液体散货公用码头配套建设公用管线站，

充分释放码头能力，服务更多化工企业。 

（二）严格控制自备码头岸线使用。对因生产工艺需要、货

量大等特殊情况确需建设企业自有码头的，项目所在地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应加强用途管控，后方陆域应沿码头纵深方

向布置，严禁贴岸布置、占大建小。鼓励企业自有码头预留公共

物流服务能力，建设对外公共物流通道。鼓励临近企业、同类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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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共享码头、仓库、堆场等设施设备。 

二、严把新增港口岸线使用项目招引关 

（三）加强涉港产业项目优选。支持引进创新链、产业链、

供应链强链补链延链项目，重点吸引绿色、智慧、附加值高的高

端装备制造业、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落户，优先保障

制造业单项冠军、专精特新、高新技术企业等科技创新能力强的

项目和发展潜力大的产业类项目岸线使用需求。项目所在地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应进一步完善新增使用港口岸线的涉

港产业项目评估制度，形成“一项目一报告”。项目所在地已有

同类功能码头的，须充分论证利用现有码头的可行性和新建码头

的必要性。对确需新建码头的涉港项目，一是要严格评估项目企

业投资能力，项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比例应不低于国家有关固定

资产投资资本金规定；二是要严格评估产业类项目投资强度和产

出效益，项目亩均固定资产投资、亩均税收等须满足市政府关于

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相关规定；三是要严格评估物流类项目

量能比，确保码头吞吐量与通过能力之比不低于 0.83。 

（四）完善岸线使用审查流程。落实县（市、区）层面综合

评估，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应根据项目优选要求组织对

项目进行综合评估，形成评估报告。落实市级层面论证评审，市

交通运输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，组织市工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南通海事局等有关部门及行业专家进行评审。落实岸线使

用审签，涉及岸线使用的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市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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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办理转报手续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方可办理用地用海手续。

因岸线实际使用人改变等需办理港口岸线变更手续的，参照上述

程序执行。 

三、加强港口岸线效益跟踪管理 

（五）开展港口岸线利用综合评价。市交通运输局按照集约

高效的原则，分类构建岸线利用评价指标体系，制定岸线利用评

价实施细则。定期开展码头项目岸线集约高效利用综合评价，根

据评价结果探索实施用能用电、土地使用、财政奖励等激励政策。 

（六）完善岸线使用退出及回收机制。对投产后连续多年未

达投资协议中预期指标的涉港项目，项目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政

府（管委会）应及时执行违约赔偿条款，直至收回其岸线使用权

。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回购破产项目等岸线回收机制。 

本实施意见适用于纳入《南通港总体规划（2035 年）》范

围内的港口岸线使用管理。本实施意见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

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8 月 31 日。2023 年 2 月 22 日至 2023 年 8

月 31 日期间申报项目参照执行。国家和省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港口岸线使用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本

实施意见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实际执行情况，确需修改完善的，

须按程序报批后向社会公布。 

 

附件：南通市港口岸线使用评估核转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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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南通市港口岸线使用评估核转流程 
 

一、招引评估阶段：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项目

优选要求组织对涉港项目进行综合评估，形成评估报告，并由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出具同意意见，提交至市交通运输局。 

提交材料主要包括：1.涉港产业项目评估报告（内容包括但

不限于：自有码头建设必要性、项目企业投资能力、投资强度和

产出效益、科技创新能力、产业发展潜力等）；2.投资协议中预

期指标及产出效益保证条款、承诺退出条款、港口岸线收回的具

体条件及相应的补偿办法；3.项目工可报告等。 

二、论证评审阶段：市交通运输局收到申请材料后，会同市

发展改革委在 3 个工作日内组织市工信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南通海事局等有关部门及行业专家进行评审。市发展改革委对项

目产业政策及项目企业投资能力等提出意见；市交通运输局对岸

线使用规模、平面布置等提出意见；市工信局对项目预期产出效

益指标和投资价值提出意见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项目用地、

用海、湿地占用等提出意见；南通海事局对通航条件等提出意见。

评审按照“一口清”要求，一次性对项目提出意见、建议。 

三、上报审签阶段：在各部门出具书面同意意见、专家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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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的基础上，市交通运输局根据本实施意见有关要求，在 5

个工作日内就港口岸线使用汇总形成初审意见，报市人民政府同

意后，由市交通运输局按规定转报至省交通运输厅、交通运输部

审批。 

 


